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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略）为积极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激励高

层次人才来济创新创业发展，根据《济南市引进海内外高层

次人才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设立“泉城引进人才创新创业杰出贡献奖”和

“泉城人才引进贡献奖”。奖励工作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并

重，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每 2 年至 3 年开展一次。 

第三条  奖励工作在市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小

组（以下称“市人才引进小组”）指导下，由市人才办牵头，市

人事局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奖励对象和条件 

（一）“泉城引进人才创新创业杰出贡献奖”。济南行政区

域内注册（登记）的各类企业、市属事业单位引进的海内外

高层次人才，引进后每年在济实际工作 6 个月以上，并具备

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申报： 

1．在济创办科技型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先进技

术，有较大市场潜力，取得突出经济社会效益，并对地方财

政做出重大贡献的； 

2．承担市级以上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并形成国家级、

省级研发机构和关键技术研究平台的；或携带重大科技成



果，在济骨干企业中转化并形成产业化，对加快本市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形成优势特色产业，

对地方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的。 

（二）“泉城人才引进贡献奖”。在济南行政区域内注册（登

记）的各类企业、市属事业单位、海内外中介机构或个人，

且引进了一定数量的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并对本市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可以申报。 

第五条  奖励工作采取公开申报、专家评审、研究审批

相结合的办法。具体程序如下： 

（一）公开申报。 

1．申报“泉城引进人才创新创业杰出贡献奖”的，应提供

以下材料： 

（1）“泉城引进人才创新创业杰出贡献奖”申报书；  

（2）来济创业、工作时间证明； 

（3）在济创业、工作服务的相关情况和业绩材料，有

科技成果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申报“泉城人才引进贡献奖”的，应提供以下材料： 

（1）引进高层次人才先进单位、中介机构或个人奖励

申报书； 

（2）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名单及其业绩证明材料。 

（二） 专家评审。 

1．申报“泉城引进人才创新创业杰出贡献奖”的，由有关

方面专家组成评审组，进行综合评审，形成评审意见，确定



奖励初步人选。 

2．申报“泉城人才引进贡献奖”的，由有关部门成立评审

委员会，按照奖励对象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确定奖励

初步名单。 

（三）研究审批。将由专家评审通过的奖励初步人选和

名单，报市人才引进小组研究审定，并在新闻媒体予以公示。

无异议的，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名义予以表彰奖励。 

第六条  对获得“泉城引进人才创新创业杰出贡献奖”

的，可最高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对获得“泉城人才引进贡献

奖”的，单位、海内外中介机构可最高给予 30 万元的奖励，

个人可最高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 

第七条  奖励所需资金从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专项资金

中列支。对引进高层次人才的科学技术成果奖励，依据《济

南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济南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

创新型城市建设若干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略） 本办法由市人才办、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